（建筑）专业（补充）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江苏恒尚动力高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4#5#6#厂房

	设计编号
	DY16-027

	一、（补充审查）意见

由于：（1）建筑缺少了厂房的特有要素（如：丁类厂房没有吊车、缺厂房的载货电梯、缺生产工艺布局、缺生产设备的设置、缺生产人员的更衣间等）；（2）生产涡轮增压器工艺复杂，每道工艺都是高精密，必须有具体的建筑配套设计；（3）按照发改委的批文，项目以铸造件、铸镍件等为主要材料，通过平衡机、油轮固定模、测量仪、气动量仪、空压机等的年产10万台的生产线。

因此，应根据“工艺要求”提供相应的“土建配合尺寸设计”、“重要设备或设备基础的位置尺寸”等内容（2016版《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》第4.3.4条）。能够证明厂房设计能够满足发改委的批文要求的生产工艺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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